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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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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迁致使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出现基层政府管理能力削弱、村委会自治功能薄弱、农

村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农村社会管理组织关系不顺等新问题，削弱了农村社会管理相关主体的效能。因此，必

须从理念、职能及运行方式上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的思路。同时，要正确认识当前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主导能力，并充分动用社会组织资源形成农村社会治理的网络

式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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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and approach of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WU Song-jiang, LI Yan-l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a's rural society, the management capacity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the func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s” autonomous weaken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mper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impeded, all those mentioned above weakened the ability 
of the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concept, functions and operation mode should be innovated when 
constructing the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Besides,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power 
structure, deepen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strengthen the guiding capac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and utiliz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resources fully so as to form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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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农村正在发生

新的变化，但随之而来出现的许多新的矛盾也使得

“农村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与传统矛盾的外在

表现不同，新时期的农村社会矛盾不再仅仅是乡村

农民之间、村社之间的民间性质的资源利益纷争，

而是逐渐转换为农民为了捍卫自身权益和基层政

府之间的政治性抗争。这些矛盾所引发的各种社会

冲突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严峻问题之

一。究其原因，新时期的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在总

体上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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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 

事业和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等存在着必然

的联系。因此，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强

化农村社会管理，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解决三

农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 

1．基层政府管理能力削弱 
一般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最主要的问

题是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影响而形成的以基层政府

为核心，政府与社会高度统一、自上而下集权的权

威控制型体制，导致农村社会自我发展和管理能力

缺乏。但目前该问题逐渐演变为基层政府管理能力

削弱与农村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缺乏并存的局面，基

层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都在减弱。[1]

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



 
 

52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2月 

 

革推进导致基层政府传统的控制方式失效。例如“乡

财乡用县管”或称“收入上行，支出下行”的财政

体制推行加强了基层政府支出管理，规范了支出行

为，对于控制乡镇政府乱收、滥用、截留财政资金，

盲目投资、搞政绩与形象工程起了很好的抑制作用，

但在实际上，“乡财乡用县管”是行政权力的重新分

配，导致基层政府原有的部分权力上移，导致赤字

不断扩大，乡镇财政积弱。[2]财政管理体制在某种程

度上削弱了乡镇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财

政基础、失去了传统权威控制的资源基础；其二，

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彻底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生活与行为方式，农民的自主意识、权

利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增强，正如约翰·奈斯

比特所说，社会变迁使“社会上仰赖等级制度而生

存的集权机构纷纷崩溃，而小的、分散的组织却到

处出现，它们之间非正式地联结在一起，对正式结

构的依赖大大减少了”。[3]农民会寻求制度外方式满

足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削弱了基层政府的社

会动员能力，这对传统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的社会管

理体制提出新挑战。所以，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在政府主体上，实际上存在政府一元控制与基层政

府权威被削弱而至社会管理能力减弱的局面，这种

情形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党的路线、方针以及政府的

政策与政令等难以贯彻执行。 
2．村委会自治功能薄弱 
村委会是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之一，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参与管理的重要

手段。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

会有着广泛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权力。它承担着广泛的诸如兴办本村公共事

业、维护治安、调解民间纠纷、编制本村经济与社

会发展规划、宣传国家与政府的法律政策、发展文

化、普及科技等社会管理职能，但由于法律设置本

身的原因，这些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制约。[4]事实

上，自 1982 年宪法确认“城市和农村居民居住地
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开始，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至今已有 30
年的历史，现在越来越呈现“村委会自治制度偏离

现象”，如“群众自治变异、乡村关系扭曲、村两

委关系形变、民主选举虚化”等。[5]这使得村委会

偏离了服务于村庄、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核心功

能，最严重的情况甚至导致村委会失去其自身价

值，乃至异化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6]据李燕

凌主持的农村公共危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

题组在湖南省张家界、湘西自治州、长株潭地区、

贵州省铜仁、江西省赣州等 3省 19个县(区)调查的
数据显示，村委自治功能缺失情况主要表现为三

种：1)村委组织纯粹成为基层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而不见“自治”；2)村委会组织演变成了宗族利益与
资源争夺、村民派系权力竞争的场所，沦落为少数

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更为严重者甚至被沦为社会黑

恶势力操纵的对象，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3)村
级组织运行陷入瘫痪或是半瘫痪状态，有的村委会

甚至名存实亡，很多村民未能感觉出村委会对他们

生活有实质性的影响。 
3．农村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是介于政府官方组织和村委会

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第三类农村社会管理的重

要参与者，它的出现不但拓展了公共生活的空间，

而且在加强农民之间的组织性互助、共同应对生产

与生活的风险、连接社会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

发挥积极的作用，诚如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言，“组

织的发展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

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个人
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7]它在农村社会管理领域中

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已成为农村社会管理主

体中除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第三种权力”。

但是，据调查发现，我国农村社会组由于长期受传

统小生产方式，以及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纽带等因素

的影响，成长非常缓慢。其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1)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数量上严重不足。
我国大约有 2.5亿农户、分布在约 70万个行政村中。
据农业部 2010年数据显示，“预计到‘十一五’末，
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35万家，实有入社农户约2800
万，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0%。”[8] 2)自主性不足。
我国的农村社会组织的形成路径主要有三种：第一

种是农民基于自身需求而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第

二种是政府根据某种需要引导农民结合成组织；第

三种是因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后退出某一领域而

给农户留出的组织。但不管是哪一种，由于其建立

于传统血缘关系与小农生产生活方式环境中，无论

是在社会认同，还是行为规范以及价值维护上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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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坚实的基础，只能依靠行政推动。在总体上，政

府在组织化进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大部分农村社会

组织，要么具有“官方”特征、要么就是直接按照

政府组织模式及其章程运作；3)农村社会组织结构
单一，社会服务性组织明显不足。在已登记的农村

社会组织中，主要有四类：包括以供销社为系统的

农业经营组织，以现代公司为系统的农业生产性组

织，纯粹的市场盈利类组织，以及市场中介类组织。

这些都是经济类的组织，服务社会领域的公共事务

类社会组织发展不足。很显然，数量不足、自主性

弱、结构单一的农村社会组织格局很难与政府等其

他组织互动，发挥协同作用。 
4．农村社会管理组织关系不顺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在目前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格局中，党委、乡镇政

府、村委会起着实质性作用，它们之间关系是否顺

畅，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然而，

不管是制度的设计，还是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实际

运行，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关系不顺已成为制约我国

农村管理体制效率发挥的关键性问题。 
首先，党委与村委会的关系权责不清。农村“两

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事实上已经构成

了我国村级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9]根据《村委会

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

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

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

民主权利”。但《村委会组织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政策并没有就党的组织与村委会组织的权限范围

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在哪些方面领导，具体的领

导方式是什么等问题大部分规定都只是一些缺乏

可操作性的标准。这种领导关系在实践中的状况大

部分演变为三种关系状态：1)党说了算。党支部的
领导直接变成对村内公共事务作出决策，代替村委

会的工作，这样的村委会实际上是形同虚设。2)村
委会说了算，使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地位被削弱；

3)村主任“助手化”。受传统体制和基层工作复杂性
的影响，很多村党支部书记成为了“一把手”，村

主任成为助手，丧失了村委会的独立地位。这三种

关系状态都存在着问题，不利于农村社会管理。因

此，如何处理好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既充

分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政治领导确保党对农村工作

的领导，又保持村委会的独立自治性是当前我国农

村社会管理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次，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模糊。这种模糊主

要指的是村委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村委会成了

政府在农村的延伸部分，削弱了村民自治程度。[10]

有学者根据北京地区的调查资料发现，“由于一个时

期以来对社区地位和功能定位不够准确，政府职能

部门习惯把社区作为政府的‘腿’，将各种行政性工作
任务下派到社区⋯⋯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11]其原

因主要来源于制度方面。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第

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

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

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该法律条文来

看，基层政府与村委之间的关系是清晰的指导、支

持、帮助和协助关系。但问题恰恰在于法律并没有

就指导、支持、帮助、协助关系作出详尽的解释。

从实际运行的状况来看，这种解释权通常由基层政

府掌握，或干预村委会的运作，或使村委会成为基

层政府的下一级部门，直接左右村级公共事务。 

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 

如上所述，政府的一元化管理与基层政府管理

权威被削弱、村委会自治功能薄弱、农村社会组织

发育不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关系不清等一系列

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效能。为

此，要按照十八大报告所提的“围绕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

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

各组成部分，包括管理理念、职能、组织体制与运

行方式上进行创新，形成符合当前农村社会建设与

社会管理需求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1．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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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发展观，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

全面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必

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

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理所当然，科学发展观是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应树立如

下基本理念：1)以人为本。20世纪 80年代以来，“人
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的人本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在管理中尊重人的客观存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

为管理领域的一种基本追求。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

建过程中，要尊重人性发展的需求，农村社会管理

不仅仅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广

大农民群众生存状态得到改善。2)正义与公平。公
平与正义问题是社会与公共领域核心价值，它是衡

量社会主体在利益分化过程中关系状态是否和谐

的重要判断标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在本质

上是不同社会管理主体之间——党委、政府、村民
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的

调整过程，必须坚持用公平公正的理念指导各主体

关系的建立。3)效能的理念。效能的理念要求农村
社会管理体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能实现效率和效

益的统一，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4)以追求
和谐为目标。和谐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人与自我的和平共存与协调发展的关系状

态，它意味着承认人际和谐、差别与个性、强调均

衡与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将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作为全社会之奋斗目标，当今农村社会建

设与管理就是发生在这种和谐情境中的历史任务，

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这种理念。 
2．确定农村社会管理的主要与关键职能 
确定农村社会管理的职能是进行管理体制改

革的首要任务。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行政之研究》
一文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

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由此看

来，界定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所承担何种职能是管理

体制模式选择的基础，它为社会管理权力的划分、

社会管理组织的设计、以及组织主体间关系的确

立、运行机制的安排提供了标杆。同时，农村社会

管理领域的复杂性使得职能的界定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它同时受到社会对其职能需求和自身供给

能力的限制，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不可能解决所有

存在的问题。因此只能确定其在某一阶段内的关键

和主要职能。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现

状来看，农村社会管理应着力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1)维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邓小平同志曾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

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

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巨变，

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许多社会矛

盾凸显。这是目前农村社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2)着力为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服务。
3)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
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就业素质和自我发展的能力。4)按照广
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建立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五保供养政策，做到老

有所养。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灾群众救

助制度。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5)巩固和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促进惠及全体农民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6) 做
好新阶段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7)繁荣发展农村文
化，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8)加
强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建设。 

3．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方式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是农村社会管理职能的物

质载体，职能实现最终要靠体制去完成，因此，职

能实现的方式也深刻影响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与运

行。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之目的，农村社会管

理职能实现方式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实现：1)从以管
理为主到以管理服务并重的转变。这也是服务型政

府建设的要求。2)由权威控制走向广泛参与。民主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为绝大多数人所认

可与接受，并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管理体制而存

在，权威式的社会管理方式已不为公众所接受，因

此，满足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的需求，必须采用开

放与参与的体制。3)以政府单向管理为主导逐渐向
社会化的网络式供给为主。我们面临的新冲突是农

村社会整合对公共服务的数量要求超出了传统以

单一权力为中心的治理体制的提供能力。这种冲突

要求改变单一权力中心的体制，由许多的权力主体

和决策的结构来分享有限的且相对自主的专有权，



 
 

第13卷第6期                    吴松江等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55 

 

要建立政府、农村社会组织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企

业、社区乃至家庭和个人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农村

公共物品的网络化供给体系。 

三、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 

体制是围绕权力划分配置与运行这一核心而

形成的组织部门构成及其关系的综合体。因此，创

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乡村权力资源重

新配置、乡村组织重构、组织关系重塑的过程。 
1．正确认识当前农村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 
权力是管理灵魂，也是决定管理体制设计的最

基本要素。新的社会变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影响首

先就是改变了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赖以存在的单一

权力结构。在传统社会里，许多条件促成了社会权

力集中于政府组织，如作为权力来源的重要社会资

本——知识与信息基本被权威组织所控制，但是现
代社会人的自主性的加强、科学信息传播技术的发

展等因素使知识不再成为某一权威集团的特权，也

因此大大拓展了社会的权力空间，这在客观上有助

于形成众多的权力中心。在社会管理领域，这一现

象也正在潜移默化，如詹明信所说“社会秩序在信

息方面更丰富，更重视知识⋯⋯无论是在后现代社

会的文化生产还是政治家当中，新秩序都不再需要

先知和预言家，也不需要高度的现代主义者和超凡

魅力型领袖⋯⋯在这个时代，我们毫不遗憾地对他

们说再见，并为那些需要天才人物、先知、伟大作

家和造物主的国家感到悲哀”。 詹明信之言表明了
在新的时代下，知识赋予了他们自我解决问题的能

力，普通公民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的能力不断增

加。也就是说传统以政府等具有绝对权威组织为中

心的单一权力格局已被突破。社会变成了一个由更

多组织互动与联结的综合体。这种变化为催生更多

的公共组织主体提供了物质和组织的基础。事实

上，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权力结
构日趋复杂，国家、政府、农民自发形成的权力中

心、农村政治精英交错形成一个新的复杂的权力

场。这种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意味着在农村社会

继续维持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线性权力缺乏了以

往的社会基础，勉强维持亦是徒劳，而是要顺应权

力多中心的趋势，激发或是引导各种权力走向社会

合作。 

2．提升政府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主导能力 
行政管理体制只有当它与所处的环境相适应

时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权力集中于政府的官僚制行

政管理体制模式在以往高度融合而单一、相对稳定

社会结构中是有效率的。如威尔逊指出“那时候政

府的职能很简单，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简单。政府靠

行政命令行事，驱使着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征

询人们的意见。那时候没有使财政人员感到麻烦的

公共收入和公债的复杂制度，因此也并不存在感到

此种麻烦的财政人员。所有掌握权力的人员都不会

对怎样运用权力长期茫然不解。唯一重大的问题

是：谁将掌握权力？”[12]但是在我国，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 30 多年的时间内，整个社会结构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单一高度融合的社会日益
分化为多元并存的结构，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变了人们生存的方式，社会不断朝着理性化的方

向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正在转

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口总数已经超越

了农村人口的数量，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生活与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

时，现代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层出不穷，“经济体

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

所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

社会分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

流动，使千百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民生存方式发

生革命性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变化

增加了就业的复杂性”等问题日益凸显。[13-20]由此

可见，化解新的社会矛盾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

服务。显然，以传统特征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已无

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所以，必须深化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

分权的体制。分权的行政体制有利于亲临一线的社

会管理者及时对所碰到的问题作出反应，因而绕开

了传统体制中的层层报告、协商与反馈等繁琐的无

效流程。同时，以分权方式运行，实际上体现了对

分权主体的信任，能产生一定的心理激励效应，因

而能激发更高的士气和创新。这些都有利于管理效

率提高。而政府要做的并不是依靠统包统揽社会更

多的事务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关键是抽身于复杂纷

繁的事务，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保持把握整体大

局的能力，或许就如戴维·奥斯本所言，建立起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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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提升政府在社会管

理中的主导能力。 
3．形成农村社会管理的网络式主体结构 
权力的多中心化为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

会管理提供了技术准备，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分享的世界里，在这个世

界，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私人组

织共同产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现代公

共行政是一个由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纵横联结所

构成的网络，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准政府

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组织”。在

这一社会组织网络体系中，它们分别根据自身的独

特条件营造和维护有序的社会治理秩序。如政府组

织提供需要具有足够权威主体才能提供的公共产

品，承担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与监督职能。非政府

组织更是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力量，提供许多政府和

其他组织不能或者不愿意提供的公共服务与产品。

志愿者组织在满足情感慰藉等社会服务方面有天

生的优势。这些正如温家宝总理在 2012年 3月 19
日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所指：“政府的

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

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

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

率和质量”。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政府还必须创造良好

的制度环境，从政策上支持三类组织的发展：一是

专业合作社等经济合作组织，以发展农村经济；二

是社会性公益性组织，以促进社会建设；三是文化

性组织，以丰富农村的精神生活。同时广泛引导或

动用社区、学校、企业、社会精英人物等社会资源

参与农村社会服务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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